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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次
	條文內容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管理規則第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公會會員辦理期貨交易人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除依期貨交易法暨其相關法令、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期交所）期貨商、結算會員辦理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要點及其他規章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公會會員辦理期貨交易人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應與期貨交易人於受託契約或約定書中載明下列事項：

1、 抵繳有價證券之孳息、紅利或其他利益歸屬於期貨交易人，其稅負及相關費用由期貨交易人負擔。

2、 本公會會員應與期貨交易人約定以下列方式之一抵繳有價證券：

（1） 僅用於抵繳期貨交易人本人帳戶之未沖銷部位及新增委託所需保證金。 

（2） 取得期貨交易人同意書，同意由期貨商、期交所結算會員運用，得抵繳期交所結算會員部位所需保證金，並同意期交所於結算會員違約時，得處分該有價證券。

	第四條
	本公會會員辦理期貨交易人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依前條約定僅作為抵繳期貨交易人本人帳戶之未沖銷部位及新增委託所需保證金者，應由期貨交易人將有價證券撥入期交所之抵繳專戶；依前條約定同意由期貨商、期交所結算會員運用，得抵繳期交所結算會員部位所需保證金者，應由期貨交易人將有價證券撥入本公會會員之抵繳專戶。

	第五條
	本公會會員辦理期貨交易人領取抵繳之有價證券，應於規定時間辦理其申請，經確認期貨交易人帳戶權益數逾其所需保證金後，期貨交易人依第三條約定僅作為抵繳本人帳戶之未沖銷部位及新增委託所需保證金者，由期交所抵繳專戶直接撥入期貨交易人約定劃撥帳戶；依第三條約定同意由期貨商、期交所結算會員運用，得抵繳期交所結算會員部位所需保證金者，本公會會員應以同種類有價證券交付期貨交易人，若期貨交易人所繳有價證券已撥入期交所抵繳專戶，則由期交所抵繳專戶撥入本公會會員抵繳專戶後，由本公會會員抵繳專戶再撥入期貨交易人約定劃撥帳戶。

	第六條
	本公會會員辦理期貨交易人以抵繳之有價證券作為期交所實物交割期貨交易契約到期履約交割者，應先確認該期貨交易人帳戶權益數逾其所需保證金後，始得向期交所申報，因辦理到期履約交割所孳生之手續費、稅負及相關費用由期貨交易人負擔。

	第七條
	本公會會員依其與期貨交易人受託契約約定，代為沖銷期貨交易人之全部部位後，期貨交易人之帳戶權益數為負數時，本公會會員應立即通知期貨交易人於三個營業日內以現金補足；倘期貨交易人未於限期內補足者，本公會會員得逕向期交所申請領取該期貨交易人繳存於期交所抵繳專戶之抵繳證券，或逕自本公會會員抵繳專戶領取該期貨交易人繳存之抵繳證券，並依本規則規定處分。
本公會會員依前項規定向期交所申請領取或逕自領取其抵繳專戶之抵繳證券，其數量與價值，以補足期貨交易人帳戶權益數負數之必要範圍為限。

	第八條
	本公會會員應依規定於證券商或清算銀行開設處分專戶，將前條領取之抵繳證券逕行撥入其處分專戶，並自撥入其處分專戶日起三個營業日內處分完畢，處分後所得款項扣除因處分所孳生之手續費、稅負等相關費用後之餘額，計入該期貨交易人之帳戶權益數；如處分後該期貨交易人帳戶權益數為負數或無法處分時，應即依規定向期交所申報期貨交易人違約，並得繼續處分之。

	第九條
	本規則經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並陳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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